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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571章）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13.10B條
之規定而作出。

本公司2026年3月18日召開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會議審議
同意本公司在2025年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具體如下：

一、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情況概述

為客觀反映本公司2025年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等相關規
定，基於謹慎性原則，本公司於年末對可能出現減值跡象的相關資產進行了減值測
試。經測試，2025年度本公司計提減值準備合計人民幣3.97億元。

二、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具體情況說明

1. 計提減值準備的方法、依據和標準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號—存貨》：按照資產負債表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孰低計
量，當其可變現淨值低於成本時，計提存貨跌價準備。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資產存在減值跡象的，應當估計其可收
回金額。可收回金額應當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後的淨額與資產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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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可收回金額的計量結果表明，資
產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的，應當將資產的賬面價值減記至可收回金
額，減記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同時計提相應的資產減
值準備。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對於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
融資產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應收款項融資等，以預
期信用損失為基礎確認損失準備。

2. 計提減值準備具體情況

2025年，本公司對有減值跡象的資產進行了減值測試並計提減值準備3.97億
元，主要包括計提存貨跌價準備3.93億元，計提應收款項壞賬準備0.04億元。

三、計提減值準備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2025年度，本公司年初存貨跌價準備餘額4.7億元，2025年度因上述事項計提存貨跌
價準備合計人民幣3.93億元，轉銷存貨跌價準備3.99億元，期末存貨跌價準備餘額
4.63億元。

四、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依據實際情況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本公
司財務管理制度的規定，公允、準確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資產狀況，同意本次計提資
產減值準備。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劉剛

中國，上海，2026年3月18日

於本公告刊登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曉軍、鹿志勇、杜軍及黃翔宇；本公司的非執
行董事為解正林及秦朝暉；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唐松、陳海峰、楊鈞、周穎及
黃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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